
2022 年度重点污染源监测结果信息公开

（第十二批次）

1.康宁显示科技（武汉）有限公司

企业名称 康宁显示科技（武汉）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2 年 9 月 14 日

监测项目

1. 有组织废气：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氟化物、氯化氢 、气象参数

2.无组织排放废气:颗粒物、气象参数

3.废水：pH 值、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









2.益海嘉里(武汉)粮油工业有限公司

企业名称 益海嘉里(武汉)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2 年 09 月 14 日、09 月 19 日

监测项目

废水：BOD5、氨氮、动植物油、SS、化学需氧量,PH,,总磷,色度

有组织废气: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,臭气浓度，非甲烷总烃，汞,臭气浓度、氨（氨

气）、硫化氢.油烟

厂界无组织:臭气浓度、氨（氨气）、硫化氢，颗粒物















3.伟福科技工业（武汉）有限公司

企业名称 伟福科技工业（武汉）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2 年 9 月 15 日

监测项目

1.废水：车间排口：总镍

总排口：pH 值、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、石油类、

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磷酸盐、总锌、总锰

2.有组织废气：1-19#焊接废气排放口颗粒物；锅炉颗粒物、二氧物化硫、氮氧化物











4.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径河）

企业名称 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径河） 监测日期
2022 年 9 月 16 日、9月 19

日

监测项目
有组织废气：非甲烷总烃、颗粒物、氮氧化物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硫、氟化物、硫酸雾、氯化氢、

铬酸雾、氨、氰化氢











说明：①表中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标准限值来自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二级；

②DA021 锅炉燃气废气排气筒燃料为天然气，标准限值来自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3271-2014）

表 3 燃气锅炉标准，折算浓度均按基准氧含量 3.5%折算，因工况不满足采样时长，此次只测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；

③表中氨标准限值来自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1993）表 2；

④表中其余监测项目标准限值来自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 21900-2008)表 5，所测项目均为实测大气污染物浓度，未换算为大气污

染物基准气量排放浓度，所附标准限值仅供参考；

⑤表中“ND”表示低于方法检出限，参与计算时以“0”计。



5.武汉和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

企业名称 武汉和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监测日期 2022 年 9 月 15 日

监测项目

1.废水：化学需氧量,氨氮（NH3-N）,总磷（以 P计）,五日生化需氧量,悬浮物,总氮（以 N
计）,pH值,动植物油,化学需氧量，氨氮，总磷，五日生化需氧量，悬浮物，总氮，动植物

油，ph值,石油类,甲苯,二甲苯,磷酸盐,阴离子表面活性剂

2.废气：颗粒物，二氧化硫,氮氧化物,林格曼黑度







6.蒙牛乳制品武汉有限责任公司

企业名称 蒙牛乳制品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监测日期 2022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2 日

监测项目

1.废水：pH 值、悬浮物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磷酸盐、动植物油

2.有组织废气：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气黑度、臭气浓度

3.无组织废气：氨





注：1.以上重点污染源废水、废气监测结果来源于武汉仲联诚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（CMA 证书编号为

191712050179，证书有效期为 2025 年 12 月 23 日）和武汉净澜检测有限公司（CMA 证书编号为

221712050059，证书有效期为 2028 年 1 月 27 日），两家公司均受武汉市生态环境东西湖区分局委托

对以上企业开展监督性监测。

2.以上监测结果中”ND”表示该项监测因子未检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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